起草说明

一、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

（一）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近几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不少行业企业面临着生产经营压力。同时我局在办理财政涉企资金拨付过程中，企业主体曾多次反映，存在资金周转困难等现象，希望提高项目进度款资金拨付比例。

2.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持续深化“一改两为”，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稳定发展预期，推动经济平稳健康运行。2023年2月，省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平稳健康运行若干政策举措的通知》（皖政〔2023〕13号），其中提到“为促进建筑业发展，优化工程价款结算，政府投资项目施工过程结算款支付比例不低于85%”。在2022年6月，财政部与住建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有关办法的通知》（财建〔2022〕183号），其中也曾提到“为维护建设市场秩序，减轻建筑企业负担，保障农民工权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建设工程进度款支付应不低于已完成工程价款的80%”。由此可见，在当前政策环境下，提高工程价款结算支付比例是适应当前经济发展需要的。

3.省财政厅于2022年2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财政支出进度的通知》（皖财预〔2022〕126号），根据文件精神及省财政厅关于“一般公共预算年终结余结转资金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不得超过5%”的要求，为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尽早发挥财政资金效益，增强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提高工程价款结算支付比例也是非常必要的。

4.2018年9月，我县出台了出台了《石台县政府投资基本建设支出管理办法》（石政〔2018〕25号），距今已有5年多时间，时间较为久远，部分条款不适应现代化市场的需要。

（二）依据的主要上位法和上位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09年10月14日财政部印发的《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财建〔2009〕648号）；2016年7月6日财政部印发的《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财建〔2016〕504号）；《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池州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池政办〔2023〕25号）等。

（三）作出制定规范性文件决定的领导同志的指示批示或会议名称等。

根据县政府主要领导要求，对本县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办法进行修改，由县发改委牵头组织实施，各部门对相应的管办法进行修改。

二、文件制定过程

（一）承办部门调研、起草等情况。

由发改部门牵头，组织财政、审计、住建等部门对政府管理办法实施过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讨论，就实施过程中工程项目预算管理、项目资金拨付等存在的问题，我局对《石台县政府投资项目资金支出管理办法（修订稿）》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办法》更全面具体，具有可操作性。2023年11月22日至12月22日通过政务平台征求了各乡镇、各景区管理中心和县直各单位意见，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平竞争审查和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查，2023年12月25日县政府第3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24年1月22日正式印发。

（二）征求意见情况。

我局拟定征求意见稿后，于2023年11月22日-12月22日，在平台广泛征求公众意见，未收到反馈意见。
三、文件主要内容

办法的主要内容修改情况。

主要修改内容包括以下部分：

文件名称：将《石台县政府投资基本建设支出管理办法》修改为《石台县政府投资项目资金支出管理办法》，与其他办法修订表述保持一致。

第一条：增加了本办法实施依据《石台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
3、第十条：修改了资金拨付进度。将中原办法中的“政府投资项目在未办理竣工结算批复前，拨付合同价的70%”修改为“未办理竣工结算审核前，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应不低于已完成工程价款的85%（含工程预付款）”。
4、第十七条：本办法修订后，原办法同时废止。

5.增加了附件表格。
四、本部门法制机构的审查意见

我局合法性审查机构对《石台县政府投资项目资金支出管理办法（修订稿）》的送审稿进行了合法性审查，出具了合法性审查意见。我局起草制定的《石台县政府投资项目资金支出管理办法（修订稿）》(送审稿)主体适合，依据明确，程序符合规定，内容与上级规定不相抵触，可以提交县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

